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增加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长信基金-私

享 CTA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长信基金-私享 CTA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约定，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北京汇成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成”）协商一致，自 2020 年 12 月 11 日

起，北京汇成开始代理销售本计划。 

本计划具体的费用情况，以本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为准。 

投资者通过北京汇成办理本计划Ѐ

投资者通过

http://www.cxfund.com.cn/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资产，但

不保证资产管理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

资产管理计划时应认真阅读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投资有

风险，选择需谨慎。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2 月 9 日 

 


